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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养生意识越来越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人民健康观念发生了转变，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技术操作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据《中国保健服务产业发展蓝皮

书》统计，我国保健服务机构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由于缺乏规范化管

理，加之安全、有效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技术较少，服务手段有限，并

缺乏行业普遍认可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严重制约了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行业的发展。《中医药法》中第四十四条提出:“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是对构建中国

特色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行业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服

务规范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规范的制定是对提升中医养生保健行

业技术服务的安全性、有效性和专业性，指导相关从业人员规范化有了

更高的要求和保障的重要意义。

2.任务来源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委托，

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供非医疗机构使用）”修订工作，旨在

以中医“治未病”思想为指导，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中医养生

保健技术进行研究、分类、梳理、整理，突出中医在养生保健方面的特

色与优势，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更好地为百姓健康服务，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

3.标准起草单位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医药学院、湖南医药

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山西省河东中医少儿推拿学校、

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

生院、北京市中和亚健康科学研究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成都中

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杭州市中医医院、

贵州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广

州市增城区中医医院、富智中和集团、海南阿诺丽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纵贤医疗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广州柔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株洲扶

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颐而康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主要技术内容

本项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 》主要

内容分列如下。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 》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施术前准备

——操作步骤与要求

——施术后处理

——注意事项

——禁忌

三、主要编制过程

（一）提案、申请、立项

2023 年 4 月 26 日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相关工作讨论会”，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制修订工作方案进行讨论，

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对 49 项已发布的中医养生保健相关操作规范项

目进行遴选。课题组专家成员向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部提交《中医养生

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提案并申请立项。2023 年 6月 29

日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专家审查会”，对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进行审查，经

专家投票论证，12 个项目通过专家审查。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由中华中

医药学会下发立项公告，最终 12 项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

规范正式立项。其中《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

灸》就是 12 项立项的标准之一。

本操作规范的编制过程如下图所示：



（二）成立标准起草组

（1）标准起草组成立方式

通过项目主负责人的广泛召集和知名专家的推荐的方式进行专家

的遴选；更多的采用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等各种交流方式成立项目组。

经课题组成员协商，成立艾灸标准起草组，其主要采用线上会议和线下

会议方式相结合，依据起草组专家擅长研究的领域的不同，来确定不同

项目组成员。

（2）标准起草组组成情况

① 标准起草组组成情况：包括起草单位、单位级别、专家专业领域、

职称等分布情况。

艾灸标准的起草组由 29 家单位参与标准的起草，其参与起草单位

的主要由中医药大学、行业学会、研究所、中医医院、企业单位组成。

遍布在 11 个地域。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有：治未病、亚健康、临床研究、

方法学、中医亚健康学科构建、针灸经络、针灸、常见慢病的健康管理、

亚健康管理、亚健康基础研究、中医儿科学、推拿、中西医结合防治、

养生保健、针灸推拿临床应用及机制研究、中医养生学、中医内科学、

中医慢病管理、针灸推拿学等研究。正高职称专家占 41%，副高职称专



家占 15% ，其他占 44%。

② 标准起草组成员名单及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起草组成员及其工作内容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学位 工作内容

1
孙 涛

中和亚健康服务

中心
教授、主任医师 研究生

治未病、亚健康、临床、方

法学、中医亚健康学科构建

2
何清湖 湖南医药学院 教授、主任医师 研究生

临床、方法学、中医亚健康

学科构建

3

杨金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研

究所

主任医师 博士 刮痧、中医基础理论、临床

4 刘 密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医学博士 针灸

5
刘未艾 湖南省中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

生
临床与机制研究

6

万 涛

北京市朝阳区六

里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研究生 中医全科方向

7
马 波

安徽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
教授 研究生 基础理论

8
马 界

四川省第二中医

医院治未病中心
副主任 研究生 治未病

9
王国玮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中医医院
教授 大学 临床研究

10
朱 嵘

中和亚健康服务

中心
研究员 研究生 亚健康管理、方法学

11 刘 密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医学博士 针灸

12
闫玉慧

贵州毕节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研究生 养生保健

13 孙晓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主任 中医 硕士 临床、方法学

14
孙德仁

山西省河东中医

少儿推拿学校
主任中医师 本科 中医推拿，中医少儿推拿

15
李丽慧

中和亚健康服务

中心学术部
医师 本科 亚健康科研

16 李铁浪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医学博士 推拿

17 杨 勇 杭州市中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 临床

18
杨慎峭

成都中医药大学

养生康复学院
副教授 研究生 针灸推拿学

19 何丽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教授 本科 亚健康基础研究

20
余葱葱

四川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
教授 医学博士

亚健康/中西医结合干预亚

健康

21
张俊智

宁夏自治区人民

医院
主任医师 大专 临床

22 张冀东 湖南中医药大学 讲师 博士 治未病

23 贺振泉 广州中医药大学 教授 硕士 中西医结合

24
倪 磊

北京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院
副教授

博士研究

生
中西医结合防治

25
徐荣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
教授 本科 中医儿科学



26
曹永芬

贵州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教授 本科

中西医结合内科、中医治未

病

27 曹 淼 湖南中医药大学 讲师 博士 治未病

28 彭 亮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医学博士 推拿

29
樊新荣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医学实验中心
教授

医学博士

后
中医学

30
魏育林

北京市中和亚健

康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研究生 中医亚健康科研、临床

31

张晓天

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曙光医院治

未病中心

主任医师 博士
中医内科治未病理论与临

床研究

32
王 丹 湖南中医药大学 讲师 博士

中医治未病；常见慢病的健

康管理

33
陈楚淘 湖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

博士研究

生

针灸推拿临床应用及机制

研究

34
林 静

湖南省中医药研

究院
主管护师 理学硕士 中医慢病管理

35
何灏龙 湖南中医药大学 医师

博士研究

生
针灸推拿学

36
周竞颖 湖南中医药大学 医师

博士研究

生
针灸推拿学

37
徐璇 湖南中医药大学 医师

博士研究

生
针灸推拿学

38
潘思安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主治医师

博士研究

生
针灸推拿学

39
封敏 湖南医药学院 教授

博士研究

生
针灸促神经康复作用机理

40

胡宗仁 湖南医药学院 副教授
博士研究

生

中医养生学、中医男科学、

中西医协同健康服务与管

理

41
杜革术 长沙市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 本科

针灸、推拿、康复在瘫症等

的临床与机制研究

42
佘畅 长沙市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

生
针灸临床与机制研究

43
熊暑霖 湖南省中医院 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

生
针灸治未病的临床研究

44 王凯 广州市增城区中

医医院

副主任医师 博士 中医养生学、针灸推拿学、

中医内科学

45 查文锋
中和亚健康服务

中心
副主任 本科 亚健康科研、标准规范

46
李志林

全国卫生产业企

业管理协会
副会长 博士 亚健康管理

（3）利益冲突声明

5个标准起草组全体成员认真贯彻“合作为赢”的学术观点，以严

谨、真时、有效、科学的原则组织完成本标准。课题起草组成员合作期

间无利益冲突。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和最新标准采用情况

（一）描述国内外是否有已发布且正在实施中的同领域标准？本标准与

其相比，有什么区别？

国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2008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2018

年）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2011 年）和 2020 年 11

月 23 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批准的团体标准《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供

非医疗机构使用)》(第 5 部分：艾灸)(T/CACM1342.5-2020)已正式发布。

目前我们修订的此标准相比上一版本的区别在于：标准名称修改为：《中

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和 2020 年之前的标

准区别在于明确本标准定位为供非医疗机构使用。

（二）是否引用相关标准？引用的内容是什么？

本标准已引用相关的国家级标准。所引用的名词术语要求规范，中

医学名词术语的引用符合相关中国国家标准（已有国际标准者按国际标

准），西医学名词术语符合相关国际标准或中国标准。其他科技术语、

名词及名称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公布的名词。撰写体例规格按

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执行。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 1987

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标点符号使用按 2011

年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43-2011）。

艾灸标准所体现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的是：

GB/T 12346-2006 腧穴名称与定位。

GB/T 21709.1-2008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 1 部分：艾灸。

GB15982-201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现行）。

GB/T 30232-2013 针灸学通用术语。

GB/T 33415-2016 针灸异常情况处理。

ZYYXH/T 174-2010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

T/CACM 1075-2018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

五、与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政策法规的关系

本项目研究形成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



灸 》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并且在编制过程

中严格遵循已有的国际、国内标准，使文本内容符合规范，言之有据。

六、代表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操作规范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统一性、实用性、规范性”原

则，尽可能与国际、国内通行标准接轨，注意标准的可操作性。

1．科学性

科学性是编制本标准的前提，也是保障标准质量的基础。本标准在

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科学性原则。遵循循证医学方法，查找可靠的已

发表的医学文献，采用严格的质量评价体系分析文献质量、筛选可用文

献，撰写标准初稿；采用 Delphi 法，针对已形成的初稿撰写专家调查

问卷，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因此，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均具有充

分的依据，得到行业内的专家共识。

2．统一性

本规范标准编制严格遵循已有的国际、国内标准，与之无违背之处，

同时各部分之间的内容、表述前后一致，彼此间的相关内容无矛盾之处。

3．实用性

本操作规范主要是为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的从业人员提供

技术操作规范，使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更好地为广大民众的健康服务。即

本标准要求适用于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的从业人员，易于实际操

作。因此，本标准内容详尽，操作描述详细、规范，实施方便。

4．规范性

在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参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制订技术操作方法规

范。本标准的制定是用于指导和规范艾灸在中医养生保健中操作的规范

性文件。

七、宣传、贯彻标准和后效评价标准的要求和措施

（一）宣传、贯彻标准的措施

1. 标准的实施单位

本标准发布后，拟在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医药学院、湖南医药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山西省河

东中医少儿推拿学校、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中国中医科学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市中和亚健康科学研究院、四川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杭州市中医医院、贵州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广州市增城区中医医院、富智中和集团、海南阿

诺丽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纵贤医疗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广州柔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株洲扶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颐而康健康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实施。

2. 其他宣传、贯彻本标准的措施

本项目研究形成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

灸 》标准经审查批准发布后，需要采用多种渠道宣传、贯彻、实施。

1.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统一组织行业内的推

荐和贯彻工作。

2. 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与标准相关的学术论文，宣传、推广，征集

进一步完善的意见。

3. 利用中国亚健康产业总部基地召开标准发布新闻记者会进行媒

体宣传，在其所开展的各种国内、国际学术活动中加以介绍。

4. 举办标准培训班，供相关从业者学习使用。计划每月完成 2 次

的培训，每次培训人数为 50 人。力争全年完成 1000 人的培训。

（二）标准的用户评价

从2023年9月开展标准的用户评价及用户评价的方案。

（三）标准的修订

建议在本标准发布实施后 3～5 年，要依据艾灸相关临床研究的进

展和技术方法的进步，包括新型器具的发明和使用，对本标准进一步研

究，修订、更新。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目前我们修订的此标准相比上一版本的区别在于：标准名称修改为：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同时建议废止前

一版本的标准。

九、相关附录 详见 6 个附件。



附件 1：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

文献研究总结

针刺法和艾灸法是中医外治疗法的两个重要支柱，是中华民族传统

医学最具特色的原始创新，在中华民族健康保健及其生存繁衍的历史长

河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临床应用十分广泛。艾灸因其操作简便、疗

效突出、适应症广、安全性高而广泛用于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

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从业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施灸过程中可能造成受术者皮肤灼伤等后果，也易因此引起

纠纷。因此对非医疗类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艾灸操作进行规范非常有必要。

艾灸技术的标准化研究，从小的方面来说，有利于更好地传承、发展、

推广传统艾灸技术，提高艾灸临床疗效，保证临床使用安全，促进艾灸

疗法规范化、国际化；就大的方面而言，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国针灸医

学的优势和特色。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查找相关文献，对文献进行梳理整

合至关重要。艾灸涉及的文献虽多，但古今针灸文献对灸法的技术操作

描述不尽统一，临床操作形式多样，灸法的种类、剂量、操作、运用原

则不尽一致, 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无法采用系统评价、Meta 分析等方

法对文献进行分析以充实、修正规范中的条目。因此主要采用定性原则，

根据文献来源判断其质量和重要性，选取质量较高、来源权威、有效性

好、安全性好的文献资料，撰写文献研究总结。

1运用文献内容解决标准的核心内容与难点问题

1.1 核心内容

本标准作为“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供非医疗机构使用）”团体



标准的一部分，根据其它高级别标准及配套其它标准，确定本核心内容

主要为：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施术前准备、操

作步骤与要求、施术后处理、注意事项、禁忌及附录。附录包括：常用

艾条、常用间接灸、常用温灸器。

1.2 难点问题

1.2.1 术语的选择与定义

艾灸的定义在相关的针灸教材和专业书籍中有不同的论述，规范后

的艾灸定义为“用艾绒或以艾绒为主要成分制成的灸材，点燃后悬置或

放置在腧穴或不适部位，进行熏灼、温熨，借其温热刺激及药物作用，

调整脏腑功能，达到防病、强身、健体目的一种常用养生保健方法”。

本条界定了施灸的灸材、方法、要求、部位、作用效果及目的等，环环

相扣，使其定义更加全面完整、顺畅自然。相对于教材而言，修改艾灸

部位的“病变部位”为“不适部位”，因前者比较局限而后者涵盖面更

广，且更适宜养生保健对象。

在确定了艾灸的定义后,又分别对艾绒、艾条、艾炷、间接灸、温

灸器灸、等灸法的常用术语进行了定义。由于灸法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出

现晕灸现象，因此参考古今文献及针灸教材，对“晕灸”进行了定义并

在注意事项中介绍了对晕灸的处理方法。标准编制中去掉了文献及教材

中有载，临床不常用且易发生危险的直接灸、天灸等艾灸方法，考虑到

施术者为非专业医疗人员，机构为非医疗机构，因此标准编制未提及需

专业医疗人员操作的温针灸。

1.2.2 艾条、药物艾条的有效期

古籍中有“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的记载，有些艾条生产厂商也

将自己生产的艾条中的艾绒明确标定是3年以上的艾绒以作为产品质量



好的标志。药物艾条中使用的中药是否有一定的有效期也是一个难以确

定的问题。项目组对文献资料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有进行陈艾绒疗效

的研究报道的文献资料，也没有有关艾条有效期的文献报道。为此，课

题组人员反复研讨并咨询院内外专家的意见，汇总相关专家意见后在标

准中没有涉及艾条的有效期问题,但在标准的施术前准备中要求在艾条

灸前应检查艾条有无霉变、潮湿，包装有无破损；艾炷灸也应检查艾绒

有无霉变、潮湿；间接灸所选用的药材，使用前要检查药材有无变质、

发霉、潮湿。在附录 A 中，对清艾条、普通药艾条等常用艾条的制备

进行了介绍。

1.2.3 灸量的确定

由于灸法的操作方式不同，给灸法刺激量大小的确定带来了一定的

困难。课题组通过分析选择了可能影响灸量的几个因素，如：艾条悬起

灸时点燃的艾条距施灸部位皮肤的距离、操作持续的时间；艾条实按灸

铺设在施灸部位上绵纸、纱布、绸布或棉布的厚度，艾条在施术部位停

留的时间，每次每穴按压的次数；艾炷灸艾炷的重量，施灸时艾炷燃烧

是否完全，施灸部位是否有间隔物，施灸壮数， 施术时间等。将以上

诸因素查阅相关古今文献、咨询专家，综合文献及专家建议后，在标准

中分别对这些因素进行了确定。如艾条悬起灸法“将艾条燃着端悬于施

灸部位上距皮肤 2～3 cm 处”；艾条实按灸法“在施灸部位上铺设 6～8

层绵纸、纱布、绸布或棉布”“停 2～4 秒钟”“每次每穴可按 3～7 次”。

1.2.4 艾灸注意事项与禁忌

首先将教材及相关书籍中论述的艾灸过程中火力大小的选择，不同

体质人群、不同施灸部位灸量大小的选择，灸后剩余艾条的处置等在注

意事项的分类表达进行合并，并调整顺序。一方面有利于标准使用者集



中研究注意事项，化繁为简；另一方面，有些注意事项贯穿艾灸技术操

作全过程，需整体注意。其次，对施灸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

法做出了重点阐释。强调施灸过程应注意观察，以免发生烫伤或烧坏衣

被，尤其对幼儿受术者。若不慎出现烧烫伤按要求将受术者的施术部位

以无菌敷料覆盖，并协助受术者前往医疗机构处理。这些内容比教材更

为细致、全面、准确，其不仅是对艾灸技术操作实施者的基本要求也更

从安全性角度体现对顾客的负责。禁忌项里参考了材料及国家标准。

2结合文献加强标准的中医特色与科学规范

艾灸技术作为中医的特色疗法，课题组在研制其操作标准时，力图

在科学规范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其中医特色以及确保由此所应达到的

临床疗效，保持特色也要尽可能地对其进行科学规范，以避免事故与法

律纠纷。比如，有关专家提出“应尽量避免艾灸出现灼伤”的问题，其

理由是：在当前医患关系较为紧张以及患者还不完全了解中医作用机制

的现状下，艾灸灼伤需慎重对待，然考古今文献，即有专门的瘢痕灸（又

名化脓灸），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哮喘、肺痨、瘰疬等慢性顽疾。瘢痕灸

最早在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已有记载，《针灸资生经》引《下经》

云:“凡著艾得疮发, 所患即瘥, 不得疮发, 其疾不愈。”为此古代医家

发明了诸多促发灸疮的方法, 采取人为干预措施来促发灸疮以达到治

疗疾病的目的。《卫生宝鉴》卷 2 记载“灸之不发”原因“大抵本气空

虚,不能作脓,失其所养故也”；《医宗金鉴》外科卷下“刺灸心法要诀·灸

疮调治歌”亦言:“凡灸诸病,灸疮应发不发,是其气血大亏,不必复灸,

即灸亦多不能愈”，皆说明气血大亏则灸疮不能作脓，可见气血充实是

发灸疮的重要条件。综合大部分专家的意见及临床调研，课题组对此问

题采取的研制策略是：将艾灸灼伤的情况编入“艾灸施术后处理”内容，



并且给出规范化解决方案——具体处理方法参见 GB/T 33415-2016 的规

定。



附件 2：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

问卷总结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 》专家调查问

卷的设计，是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课题组认真讨论，针对本

研究主题即《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 》列出

了施术前准备、操作步骤与要求、施术后处理、注意事项等常见指标为

参评因子，供各位专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或研究心得，对各项指标赋

予分值，并用文字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和建议。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供非医疗机构使用）第 5 部分：艾灸

专家调查问卷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发出，先后发给 40 位经遴选的专家

征求意见，收到 32 位专家的答卷，专家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80％，

专家调查对技术规范草案问卷内容基本认可，但提出了以下几方面

的修改意见：

①应区别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与医疗技术；避免使用疾病、医者、患

者等医疗用语。

②建议凡更容易引起烫伤的操作方法，如“直接灸”、“实按灸”都

从本团标中删除。

③艾灸的禁忌症应补充完善。

专家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大部分都被采纳。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艾灸》工作组

2023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3：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工作会议

第一次会议纪要

2023 年 4 月 26 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协

办的“关于召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相关工作的讨论会”在长沙亚健康产

业总部基地召开。会议内容: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制修订工作方案

及项目进行讨论,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与法监

司标准处处长张庆谦,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陈俊峰,中和亚健康服

务中心创建主任孙涛,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郭子华, 长沙亚健康

产业总部基地运营管理中心主任朱嵘, 湖南医药学院校何清湖,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政策与法监司标准处副处长黄莹,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

办公室负责人苏祥飞, 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郭义, 四川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副院长余葱葱,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林晓洁, 湖

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医管处副处长朱翊,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丽慧,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干部冯雪,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

准化办公室干部刘鹏伟,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标准部副主任查文锋,湖

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讲师唐丽亚,安徽芜湖医药卫生学校理事长

刘会林, 安徽芜湖医药卫生学校副校长张蒙恩, 颐而康健康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春国, 株洲扶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木

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相关专家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加会议。

大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负责人苏祥飞主持,介绍了举

办此次会议的背景和目的。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干部刘鹏伟汇

报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工作方案及项目情况,重点解读了项目背景,

工作程序等相关内容。会中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创建主任孙涛发言指出：



中医养生保健文化历史悠久，服务内容丰富，方法多样，效果明显，作

用独特。中医治未病，使人们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发

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对于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预防疾病、追求健康的现实需求，也是构建中国特

色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所以本次会议的召开很有意义。湖南医药学院校长何清湖发言指出:标

准制修订一要实用,制修订出来要用起来;二要后续有人做,而且要做好;

三要程序要规范,通过这次制修订要区别医疗和非医疗的使用范围,标

准不但要制修订,更重要的是要推广。亚健康产业总部基地运营管理中

心主任朱嵘发言指出:介绍了近些年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参与中医治未

病与亚健康防治工作的经历及感想, 重点提出制修订标准要做些共性

标准,要先推出一些适用范围广的标准，这样才能更好的落地。中和亚

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丽慧发言指出:中医养生保健操作规范(非医疗

机构)的制修订非常有必要,符合民众的健康发展需要,提高行业的服务

质量和水平,对提高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等都有很大的意义。同时提出在

标准规范的制修订中要突出安全性、科学性、有效性及可实施性。在应

用方面要及时调研试点单位的反馈,根据反馈意见定期进行调整，利于

提升应用率。在推广过程中要加大宣传推广,让更多的相关单位参与,达

到可持续发展。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标准部副主任查文锋发言提出标准

的制修定要及时筛选,及时修订,标准的目的是规范市场,市场的要求是

要落地,标准的制修订要根据市场的导向需求及时制修订,同时也要邀

请一些代表性企业多方参与,这样才能更好的落地。与会领导及专家结

合各自的专业提出了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为制定中医养生保健

（非医疗机构）操作规范的制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由学会领导总结:



1.非医疗机构可开展的中医养生保健操作技术具有合法性、安全性，

避免侵入性、毒麻类操作；

2.方案内容相对完善，操作技术具有普适性；

3.项目承担人和承担单位有精力和能力开展后续制修订工作；

4.需要有代表性的非医疗机构参与起草工作;

5.重视标准的推广。



附件 4：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工作会议

第二次会议纪要

2023年 6月 29日 14:00-17:30,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

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

(推拿、砭术、刮痧、拔罐、艾灸、贴敷等)技术项目的专家审查线上会

议。与会领导、专家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标准处张

庆谦处长,中华中医药学会陈俊峰副秘书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机关服

务局原局长、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创建主任孙涛教授,中和亚健康服务

中心顾问朱嵘研究员,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魏育林研究员,湖南医

药学院校长何清湖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刘密教授、彭亮教授、孙贵香

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杨金生教授,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王金贵教授,山西省河东少儿推拿学校校长孙德仁

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王莹莹主任医师,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

李丽慧副主任、国际与标准部查文锋副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孙塑伦主任医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王立新主任医师、

王宇峰主任医师,山东省中医院杨佃会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

堂沈潜副主任医师,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高艳玲高级工程师,广东省

中医院林嬿钊主任医师,湖南医峰阁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刘松鹤技术总监,

武汉合和大唐亚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利平技术总监等其他线上专

家 50 余人参加会议。

研讨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负责人苏祥飞主持, 中华

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刘鹏伟先生介绍了团体标准立项审查要点。随

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推拿、砭术、刮痧、



拔罐、艾灸)五个标准总负责人孙涛教授分别从项目的立项依据、编制

内容、编制团队、标准问题、标准范围、推广方案、立项意义和立项目

的阐述了该项目的先进性、科学性、可行性、创新性、普适性和必要性。

主要起草人之一刘密教授从项目前期研究、技术路线、实用效果、操作

方法等方面做补充介绍 。紧接着，贴敷等其他技术项目组也进行了项目

立项介绍。专家审查会议用时近 3个半小时，审查过程严谨、有序，汇

报内容有理有据、重点突出，充分彰显了项目组的专业度，最终中和亚

健康服务中心牵头承担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

(推拿、砭术、刮痧、拔罐、艾灸)以及其他技术项目全部通过审查。

最后学会领导总结: 1.保证安全性，涉及到药物的应谨慎推荐，推

荐方案需要有相关依据，操作人员的资质应写明，操作的注意事项、禁

忌应明确;2.明确应用环境，项目应用于非医疗机构，医疗机构人员不

参考此规范，诊疗相关的词语、操作应避免;3.参与起草的单位、专家

应更广泛、多元，需要有代表性的非医疗机构参与起草工作;4.明确修

订的内容是哪些并予以说明;5.建议针对亚健康人群推荐一些养生保健

方案;6.部分操作可与现代工具相结合，建议补充;7.操作人员自我保护

的内容补充;8.各项目之间注意协调性，避免重复;9.推广单位、方案应

更多体现非医疗机构。

附件 5：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工作会议

第三次会议纪要

一、会议时间：2023 年 7月 25 日(周二) 9:30—12:00

二、会议地点：腾讯会议

三、参会人员：

陈俊峰 苏祥飞 刘鹏伟 孙 涛 何清湖 刘 密

彭 亮 王莹莹 何灏龙 周竞颖 徐 璇 李丽慧

查文锋 苏 燕 刘 震 其他项目组人员

四、会议内容：

第一项：介绍参会领导和参会人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

干部刘鹏伟介绍与会人员。

第一项：中华中医药学会领导致辞。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陈俊

峰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的背景和相关政策。

第三项：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修订

工作方案。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负责人苏祥飞介绍说自 4月 26

号提案申请到7月 18号从 49项筛选出 12项修订项目并正式立项,下一

步的工作推进非常重要和紧张,紧接着结合各项目整体情况汇报了《中

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修订工作方案及工作安排。

第四项:讨论与交流:各项目组根据各自负责项目课题结合学会工

作安排发表了建议。

第五项:学会总结:各项目组按照学会工作安排按照把握好时间节

点积极推进,见下表:





附件 6：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专家论证会

会议纪要

一、会议时间：2023 年 9月 26 日(周二) 19:30—20:30

二、会议地点：腾讯会议

三、参会人员：

孙 涛 何清湖 刘 密 朱 嵘 彭 亮 章海凤

朱 伟 何灏龙 周竞颖 徐 璇 潘思安 曹思慧

李丽慧 查文锋 简孝通 李志林 苏 燕 刘 震

四、会议主持：李丽慧主任

五、会议记录：查文锋副主任

六、会议内容：

第一项：规范背景介绍。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创建主任孙涛主任医

师向参会专家介绍了规范背景，对在团体标准制修定过程中需要注意哪

些关键要素、制修订路径、制修订重点等进行了讲解。

第一项：课题承担单位介绍本课题开展情况。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

推拿与康复学院副院长刘密教授向与会专家汇报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团

体标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研究背景、起草

内容、制定流程、征求意见等相关情况，形成了本次专家共识会审定的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提请各位专家审定。

第三项：参会专家围绕本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各位专家就《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中推拿、砭术、刮痧、拔罐、

艾灸五个部分分别提出各自的观点和建议。最后由孙涛教授和何清湖教



授进行了总结，具体如下：1. 推拿、砭术、刮痧、拔罐、艾灸五个部

分内容体例格式要统一，要有整体性；2.规范课题描述用语，此规范主

要是用于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使用，并非医疗机构，所以在描述中不能太

医学术语化，表述上既要体现养生保健的特色，又不能太医疗化，有些

专业色彩表述需要修饰；3.在内容方面，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技术建议

均不体现，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4.后续推广使用是关键，要加强宣传，

做好普及使用，多开展培训。

会议最终决定：由课题承担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

具体由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与康复学院副院长刘密教授负责落实

（孙涛教授和何清湖校长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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